
 

公告

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建标[2009]88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总则

2、术语

3、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4、赋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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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本标准规定了房屋代码的编码对象、代码结构及编码规则，使每一个编码对象均获得一个始终不变的唯一代码。
2 术 语

2.0.1 房屋  House
供人们生产、居住或者作其他用途的永久性建筑物的总称。

本标准中为幢和户的总称。

2.0.2 幢 Building 

指独立的、同一结构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房屋。

本标准中，针对楼房定义为自然幢，针对平房定义以院落。

2.0.3 户 Unit

可对其独立进行房屋权属管理的最小房屋单元。

2.0.4 房屋代码 House Code  

指房屋的幢代码和户代码总称。

2.0.5 幢代码 Building Code

指赋予特定幢房屋的识别代码。
2.0.6 户代码 Unit Code

指赋予特定户房屋的识别代码。
2.0.7 形心  Centroid

房屋垂直投影面的几何中心。

3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3.0.1  房屋代码要求具有唯一性、适用性、规范性、简明性。

3.0.2  所有房屋均应赋予幢代码及户代码。

3.0.3  幢代码与户代码采用相同结构。

3.0.4  房屋代码应为特征组合码，由23位组成。前22位为本体码、最后1位为校验码。从左至右排列依次为：9位行政区划代码、4位竣工年份代码、4位幢顺序码，5位户顺序码，1位数字校验码。房屋代码结构如图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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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房屋代码结构图
3.0.5  9位行政区划代码以该房屋座落为依据生成，表征地域特性的数字代码。

3.0.6  4位房屋竣工年份代码以该房屋建成时间为依据生成，表征时间特性的数字/字符代码。
3.0.7  4位幢顺序码以产生该幢房屋的幢赋码顺序为依据生成，表征幢唯一性的数字代码。

3.0.8  5位户顺序码以产生该户房屋的户赋码顺序为依据生成，表征户唯一性的数字代码。

3.0.9  1位校验码以22位本体码为依据生成，用于自动检校的数字/字符代码。

4赋码规则

4.0.1  所有建成房屋应按本规则完成房屋幢代码及户代码的赋码。

4.0.2  房屋代码一经产生，不可变更，永久有效。

4.0.3  房屋代码各码段赋码顺序为行政区划代码、竣工年份代码、幢顺序码、户顺序码、校验码从左至右依次生成。

4.0.4  行政区划代码赋码规则：

1  具备有效的行政区划地理信息图层及房屋建筑物图层的，按照当地当年行政区划的地方标准的规定，以房屋建筑物图层图斑的垂直投影外围轮廓形心所属的行政区划代码为依据，编制可表征街乡一级的数字代码；

2  缺失有效的行政区划地理信息图层或房屋建筑物图层的，以房屋坐落中表征街乡一级的文字描述为依据，按照当地当年行政区划的地方标准的规定，编制相应的数字代码。

4.0.5  竣工年份代码赋码规则：

1  能确定竣工年份的房屋，记为4位年份数字；

2  不能确定竣工年份，但可确定其竣工年代的房屋，第1~3位记为竣工年代相应数值，第4位记为*；

3  仅能确认竣工所在世纪的房屋，第1~2位记为竣工相应世纪数字，第3~4位记为**；

4  竣工时间未知的房屋，记为****。

4.0.6  幢顺序码以已确定的行政区划代码和竣工年份代码为特定范围进行赋码，按照生成幢的时间顺序从0100开始编排。

4.0.7  户顺序码以已确定的行政区划代码、竣工年份代码和幢顺序码为特定范围进行赋码，进行幢代码赋码时，5位户顺序码记为00000；进行户代码赋码时按照生成户的时间顺序从01000开始编排。

4.0.8  校验码以已确定的本体码为基础，按如下方法计算生成：

1  按22位数字本体码加权求和公式，得出加权合计值S
      
       S = Sum(Ai * Wi), i = 0, ... , 21                  （4.0.8-1）     


式中：

Ai：表示第i位置上房屋代码的数字/字符（当该代码位为*时，Ai取10）

Wi：表示第i位置上的加权因子，按2i+1对11求模得到，公式如下：

Wi＝mod（2i+1，11）                          （4.0.8-2）

得出 Wi： 2 4 8 5 10 9 7 3 6 1 2 4 8 5 10 9 7 3 6 1 2 4 

2  计算加权合计值S对11的模Y，公式如下：

   

                Y = mod(S, 11)                     （4.0.8-3） 

3  查表4.0.8，通过模Y得到对应的校验码。 

表4.0.8  校验码

	Y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验码
	0
	1
	2
	3
	4
	5
	6
	7
	8
	9
	*


4.0.9  房屋本身情况发生变化时，在户分割或合并时，幢代码不变，产生变化的房屋应按本规则第4章的规则生成新的户代码，原户代码不得重复使用。

4.0.10 房屋改扩建时，房屋竣工年份代码保持不变，幢代码不变，产生变化的房屋应按本规则第4章的要求生成新的户代码，原户代码不得重复使用。如果改扩建引起了房屋幢定义根本改变，则应对房屋代码（包括幢、户代码）按第4章的规则生成新的房屋代码。

附录A 房屋代码赋码示例

A.0.1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2006年竣工的房屋，幢顺序号为109，依赋码规则，其房屋幢代码为11010101020060109000003。该幢代码结构图如图A.0.1所示。

       

110101010 2006 0109 00000   3                                                       


户顺序码
幢顺序码
年份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A.0.1 幢代码结构图

A.0.2该幢房屋有3户，依赋码规则，户代码依次为 11010101020060009010012，11010101020060009010026，1101010102006000901003*。其中，第一户的户代码结构图如图A.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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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顺序码
幢顺序码
年份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A.0.2 户代码结构图
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照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JGJ/T30－2003      房地产业基本术语标准

DB11/T 064         北京市行政区划代码

ISO 7064:1983      Data processing -- Check character systems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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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JXXX-XXXX

条文说明

制定说明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JCJXXX-XXXX），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XXXX年XX月XX日以第XX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在房屋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同事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通过试验，取得了房屋代码应用的成功。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房屋代码编码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1  总则

房屋代码可推广应用于公安、消防、国土、规划、市政、民政等领域。
3  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3.0.1  房屋代码应（是）由专门部门统一赋码，并在房产测绘、权属登记、房产交易等领域应用，具有唯一性及适用性。同时，把房屋代码设计为特征组合码，生成过程中引入GIS技术，易于赋码及阅读，具有简明性及规范性。

4  赋码规则

4.0.1 所有建成的房屋应按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代码结构，生成房屋幢顺序码及户顺序码。

4.0.2 为确保房屋管理信息的可追溯性，房屋代码一经产生，不可变更，永久有效。在房屋预测阶段按计划竣工日期赋码的，如实际竣工年份发生变化，维持原房屋代码。当行政区划代码发生变化时，对已完成房屋代码赋码的房屋，不再重新赋码；未进行赋码的房屋，则根据最新行政区划代码，按本规则第4章的规则，进行房屋的代码赋码。

4.0.3 房屋代码各特征段存在依存关系。如：幢顺序码的产生依存于行政区划代码与建成年份代码的共同限定，也就是说在同一街乡和同一建成年份范围内进行幢顺序码的赋码，这样保障了代码资源的充足。

4.0.4 在编制房屋代码规则时，行政区划代码选择了九位，直接管理到街道办事处（等同于乡镇，也可进一步扩充到包括集体土地上房屋的管理）所管辖的地理范围和区域，这样房屋数量易于控制和管理。

4.0.5 四位房屋竣工年份代码，其取值按照房屋的竣工时间为依据。规则分别考虑了能确定准确竣工年份、竣工年代、竣工世纪和不能确定等四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年份代码的赋码方式。

1  能确定竣工年份的房屋，以该竣工年份的四位数字表示，如1980年竣工房屋，记为1980；

2  不能确定竣工年份，但可确定其竣工年代的房屋，第一、二、三位记为竣工年代相应数值，第四位记为*，如20世纪50年代竣工的房屋，记为195*；

3  仅能确认竣工所在世纪的房屋，第一、二位记为竣工世纪相应数值，第三、四位记为*，如17世纪竣工的房屋，记为16**；

4  以上三种情况以外的房屋（不能确定竣工时间的房屋），记为****。
4.0.6 四位幢顺序码，在确定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或乡、镇）及所属竣工年份的基础上，即前13位代码相同的幢按顺序进行赋码。基于房屋平均占地面积、街道级行政区域面积以及同一年度竣工房屋数量等因素，设置四位幢顺序码较为合理。

4.0.7 代码中的五位户顺序码，根据管理的房屋户对象（户），户顺序码从01000开始编排，其顺序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确定。对现有房屋也可以简单按照房屋序号简单排序，对已进入测绘管理系统的房屋，可以按系统现有的排序作为依据顺序编号。不论以何种方式排序，需保证在同一幢内管理的房屋户对象顺序码唯一，不足五位的前面补零。

4.0.8 本效验码参考了ISO 7064:1983.MOD 11-2规定的校验码方法和居民身份证的校验码生成规则。
4.0.9房屋户对象在进行房屋分割和合并等操作时，原房屋代码所代表的房屋对象虽然物理上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本质上管理对象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即改变了房屋户的定义，因此需要按第4章的规则对新的房屋管理对象进行赋码。

4.0.10房屋改扩建时，没有改变房屋幢定义的继续沿用原房屋幢顺序码，产生变化的户应使用新的户顺序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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